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417號

原      告  林川勝  

訴訟代理人  趙立偉律師

被      告  李林花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吳光群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通行權存在等事件，本院於中華民國114

年9月2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有下

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一、被告同意者。」「被告

於訴之變更或追加無異議，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視為同

意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1款、第2項定

有明文。查本件原告起訴時，其訴之聲明第1項原為：確認

原告就所有坐落宜蘭縣○○鄉○○○段000○000地號土地，

對於被告就所有坐落宜蘭縣○○鄉○○○段000○000地號如

起訴狀附圖編號B所示之土地（詳細面積待實測）有通行權

存在（見本院卷第9-10頁）。嗣經本院會同地政人員前往前

揭土地進行履勘繪測並經繪製原告所指之通行處所圖（即附

圖）（見本院卷第75-87頁）後，原告嗣於民國114年9月23

日言詞辯論時具狀變更其前項聲明為：確認原告就所有坐落

宜蘭縣○○鄉○○○段000○000地號土地，對於被告就所有

坐落宜蘭縣○○鄉○○○段000○000地號如附圖編號A、B所

示之土地有通行權存在（見本院卷第177-178頁）。而被告

對原告前揭訴之變更追加，並未表示異議即為本案之言詞辯

論，揆諸前開規定，原告前揭訴之變更自屬合法，應予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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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原告為宜蘭縣○○鄉○○○段000○000地號土地

（下合稱本案土地）之所有權人，本案土地因無適宜之聯

絡，致不能為通常使用，屬於袋地，長久利用相鄰之被告所

有之宜蘭縣○○鄉○○○段000○000地號土地（下合稱系爭

土地）如附圖編號A、B所示範圍（下稱系爭通行範圍）出入

通行，惟被告現竟拒絕原告通行系爭通行範圍土地，致本案

土地無法通行至公路，為此，爰依民法第787條之規定提起

確認通行權存在訴訟，請求確認原告所有之本案土地對被告

所有之系爭土地如附圖編號A、B所示範圍（即系爭通行範

圍）有通行權存在，並請求命被告應容忍原告通行前項通行

權範圍土地，並不得設置障礙物或為妨礙原告通行之行為等

語。並聲明：㈠同前述變更後訴之聲明第1項。㈡被告應容

忍原告通行前項通行權範圍內之土地，並不得設置障礙物或

為任何妨礙原告通行之行為。

二、被告則以：被告同意原告就系爭土地之系爭通行範圍部分有

袋地通行權，且被告沒有阻擋或妨害原告通行，本件並無確

認利益，惟如法院認原告有確認利益，則認系爭通行範圍非

屬侵害最小之通行處所及方法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如

主文所示。

三、本院之判斷：

(一)按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規定「確認法律關係之訴，

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所謂

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

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

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者而言（最高法院42年台上字第

1031號判例、110年度台上字第3198號判決意旨參照）。查

原告起訴主張其所有本案土地為袋地，聲明請求確認原告對

被告所有之系爭土地於系爭通行範圍之部分有通行權存在，

而被告對原告主張對上揭土地範圍有通行權，業於本院言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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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論期日明確表示同意（見本院卷第174頁），而原告雖主

張被告有拒絕原告通行之情形，然本件經本院會同兩造於11

4年7月17日前往本案土地及系爭土地進行履勘，已明確可見

系爭通行範圍土地目前係鋪設柏油或水泥道路使用，其上未

設有阻礙物或私設鐵門等，任何人均可藉此道路通行至本案

土地，此有本院履勘筆錄在卷可考（見本院卷第75-77

頁），憑此情形，均堪信本件兩造對於原告就系爭通行範圍

土地存有通行權乙節並無爭議，即原告具有袋地通行權之法

律關係存否並無不明確之情形，揆諸前開說明，本件原告提

起本件確認訴訟，應無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其欠缺

權利保護必要，且其情形無從補正，應依民事訴訟法第249

條第2項之規定判決駁回。

(二)又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

之。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有妨害其所有權

之虞者，得請求防止之。」「前項規定，於所有權以外之物

權，準用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

查本件原告就其主張有通行權之範圍，併請求本院命被告應

容忍原告通行系爭通行範圍部分之土地，並不得設置障礙物

或為妨礙原告通行之行為，惟查本件被告實際上並無妨害原

告通行系爭通行範圍土地之行為，業如前述，而原告雖主張

被告有拒絕原告通行之情形，然對此並未提出任何證據以實

其說，則本件依原告目前所提證據，未見被告有侵害原告之

袋地通行權，或妨害原告袋地通行權之行使，或侵害原告袋

地通行權之行使之虞，則原告起訴請求本院命被告應容忍原

告通行系爭通行範圍部分之土地，並不得設置障礙物或為妨

礙原告通行之行為部分，亦屬無理，應予駁回。

四、綜上所述，原告提起本件訴訟，請求確認原告對系爭土地之

系爭通行範圍部分存有通行權，併請求本院命被告應容忍原

告通行系爭通行範圍部分之土地，並不得設置障礙物或為妨

礙原告通行之行為，欠缺權利保護之必要，並無理由，應予

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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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

經審酌後均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一一論述，併此

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2　　日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庭

　　　　　　　　　　　　　　　法　官　張文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應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2　　日

　　　　　　　　　　　　　　　書記官　翁靜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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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ex: ini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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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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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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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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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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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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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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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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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417號
原      告  林川勝  
訴訟代理人  趙立偉律師
被      告  李林花  


訴訟代理人  吳光群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通行權存在等事件，本院於中華民國114年9月2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一、被告同意者。」「被告於訴之變更或追加無異議，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視為同意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1款、第2項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起訴時，其訴之聲明第1項原為：確認原告就所有坐落宜蘭縣○○鄉○○○段000○000地號土地，對於被告就所有坐落宜蘭縣○○鄉○○○段000○000地號如起訴狀附圖編號B所示之土地（詳細面積待實測）有通行權存在（見本院卷第9-10頁）。嗣經本院會同地政人員前往前揭土地進行履勘繪測並經繪製原告所指之通行處所圖（即附圖）（見本院卷第75-87頁）後，原告嗣於民國114年9月23日言詞辯論時具狀變更其前項聲明為：確認原告就所有坐落宜蘭縣○○鄉○○○段000○000地號土地，對於被告就所有坐落宜蘭縣○○鄉○○○段000○000地號如附圖編號A、B所示之土地有通行權存在（見本院卷第177-178頁）。而被告對原告前揭訴之變更追加，並未表示異議即為本案之言詞辯論，揆諸前開規定，原告前揭訴之變更自屬合法，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原告為宜蘭縣○○鄉○○○段000○000地號土地（下合稱本案土地）之所有權人，本案土地因無適宜之聯絡，致不能為通常使用，屬於袋地，長久利用相鄰之被告所有之宜蘭縣○○鄉○○○段000○000地號土地（下合稱系爭土地）如附圖編號A、B所示範圍（下稱系爭通行範圍）出入通行，惟被告現竟拒絕原告通行系爭通行範圍土地，致本案土地無法通行至公路，為此，爰依民法第787條之規定提起確認通行權存在訴訟，請求確認原告所有之本案土地對被告所有之系爭土地如附圖編號A、B所示範圍（即系爭通行範圍）有通行權存在，並請求命被告應容忍原告通行前項通行權範圍土地，並不得設置障礙物或為妨礙原告通行之行為等語。並聲明：㈠同前述變更後訴之聲明第1項。㈡被告應容忍原告通行前項通行權範圍內之土地，並不得設置障礙物或為任何妨礙原告通行之行為。
二、被告則以：被告同意原告就系爭土地之系爭通行範圍部分有袋地通行權，且被告沒有阻擋或妨害原告通行，本件並無確認利益，惟如法院認原告有確認利益，則認系爭通行範圍非屬侵害最小之通行處所及方法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如主文所示。
三、本院之判斷：
(一)按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規定「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者而言（最高法院42年台上字第1031號判例、110年度台上字第3198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原告起訴主張其所有本案土地為袋地，聲明請求確認原告對被告所有之系爭土地於系爭通行範圍之部分有通行權存在，而被告對原告主張對上揭土地範圍有通行權，業於本院言詞辯論期日明確表示同意（見本院卷第174頁），而原告雖主張被告有拒絕原告通行之情形，然本件經本院會同兩造於114年7月17日前往本案土地及系爭土地進行履勘，已明確可見系爭通行範圍土地目前係鋪設柏油或水泥道路使用，其上未設有阻礙物或私設鐵門等，任何人均可藉此道路通行至本案土地，此有本院履勘筆錄在卷可考（見本院卷第75-77頁），憑此情形，均堪信本件兩造對於原告就系爭通行範圍土地存有通行權乙節並無爭議，即原告具有袋地通行權之法律關係存否並無不明確之情形，揆諸前開說明，本件原告提起本件確認訴訟，應無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其欠缺權利保護必要，且其情形無從補正，應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2項之規定判決駁回。
(二)又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有妨害其所有權之虞者，得請求防止之。」「前項規定，於所有權以外之物權，準用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就其主張有通行權之範圍，併請求本院命被告應容忍原告通行系爭通行範圍部分之土地，並不得設置障礙物或為妨礙原告通行之行為，惟查本件被告實際上並無妨害原告通行系爭通行範圍土地之行為，業如前述，而原告雖主張被告有拒絕原告通行之情形，然對此並未提出任何證據以實其說，則本件依原告目前所提證據，未見被告有侵害原告之袋地通行權，或妨害原告袋地通行權之行使，或侵害原告袋地通行權之行使之虞，則原告起訴請求本院命被告應容忍原告通行系爭通行範圍部分之土地，並不得設置障礙物或為妨礙原告通行之行為部分，亦屬無理，應予駁回。
四、綜上所述，原告提起本件訴訟，請求確認原告對系爭土地之系爭通行範圍部分存有通行權，併請求本院命被告應容忍原告通行系爭通行範圍部分之土地，並不得設置障礙物或為妨礙原告通行之行為，欠缺權利保護之必要，並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經審酌後均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2　　日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庭
　　　　　　　　　　　　　　　法　官　張文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2　　日
　　　　　　　　　　　　　　　書記官　翁靜儀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417號

原      告  林川勝  

訴訟代理人  趙立偉律師

被      告  李林花  



訴訟代理人  吳光群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通行權存在等事件，本院於中華民國114

年9月2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有下

    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一、被告同意者。」「被告

    於訴之變更或追加無異議，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視為同

    意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1款、第2項定

    有明文。查本件原告起訴時，其訴之聲明第1項原為：確認

    原告就所有坐落宜蘭縣○○鄉○○○段000○000地號土地，對於被

    告就所有坐落宜蘭縣○○鄉○○○段000○000地號如起訴狀附圖編

    號B所示之土地（詳細面積待實測）有通行權存在（見本院

    卷第9-10頁）。嗣經本院會同地政人員前往前揭土地進行履

    勘繪測並經繪製原告所指之通行處所圖（即附圖）（見本院

    卷第75-87頁）後，原告嗣於民國114年9月23日言詞辯論時

    具狀變更其前項聲明為：確認原告就所有坐落宜蘭縣○○鄉○○

    ○段000○000地號土地，對於被告就所有坐落宜蘭縣○○鄉○○○

    段000○000地號如附圖編號A、B所示之土地有通行權存在（

    見本院卷第177-178頁）。而被告對原告前揭訴之變更追加

    ，並未表示異議即為本案之言詞辯論，揆諸前開規定，原告

    前揭訴之變更自屬合法，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原告為宜蘭縣○○鄉○○○段000○000地號土地（下合

    稱本案土地）之所有權人，本案土地因無適宜之聯絡，致不

    能為通常使用，屬於袋地，長久利用相鄰之被告所有之宜蘭

    縣○○鄉○○○段000○000地號土地（下合稱系爭土地）如附圖編

    號A、B所示範圍（下稱系爭通行範圍）出入通行，惟被告現

    竟拒絕原告通行系爭通行範圍土地，致本案土地無法通行至

    公路，為此，爰依民法第787條之規定提起確認通行權存在

    訴訟，請求確認原告所有之本案土地對被告所有之系爭土地

    如附圖編號A、B所示範圍（即系爭通行範圍）有通行權存在

    ，並請求命被告應容忍原告通行前項通行權範圍土地，並不

    得設置障礙物或為妨礙原告通行之行為等語。並聲明：㈠同

    前述變更後訴之聲明第1項。㈡被告應容忍原告通行前項通行

    權範圍內之土地，並不得設置障礙物或為任何妨礙原告通行

    之行為。

二、被告則以：被告同意原告就系爭土地之系爭通行範圍部分有

    袋地通行權，且被告沒有阻擋或妨害原告通行，本件並無確

    認利益，惟如法院認原告有確認利益，則認系爭通行範圍非

    屬侵害最小之通行處所及方法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如

    主文所示。

三、本院之判斷：

(一)按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規定「確認法律關係之訴，

    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所謂

    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

    ，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

    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者而言（最高法院42年台上字第10

    31號判例、110年度台上字第3198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原

    告起訴主張其所有本案土地為袋地，聲明請求確認原告對被

    告所有之系爭土地於系爭通行範圍之部分有通行權存在，而

    被告對原告主張對上揭土地範圍有通行權，業於本院言詞辯

    論期日明確表示同意（見本院卷第174頁），而原告雖主張

    被告有拒絕原告通行之情形，然本件經本院會同兩造於114

    年7月17日前往本案土地及系爭土地進行履勘，已明確可見

    系爭通行範圍土地目前係鋪設柏油或水泥道路使用，其上未

    設有阻礙物或私設鐵門等，任何人均可藉此道路通行至本案

    土地，此有本院履勘筆錄在卷可考（見本院卷第75-77頁）

    ，憑此情形，均堪信本件兩造對於原告就系爭通行範圍土地

    存有通行權乙節並無爭議，即原告具有袋地通行權之法律關

    係存否並無不明確之情形，揆諸前開說明，本件原告提起本

    件確認訴訟，應無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其欠缺權利

    保護必要，且其情形無從補正，應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2

    項之規定判決駁回。

(二)又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

    之。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有妨害其所有權

    之虞者，得請求防止之。」「前項規定，於所有權以外之物

    權，準用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

    查本件原告就其主張有通行權之範圍，併請求本院命被告應

    容忍原告通行系爭通行範圍部分之土地，並不得設置障礙物

    或為妨礙原告通行之行為，惟查本件被告實際上並無妨害原

    告通行系爭通行範圍土地之行為，業如前述，而原告雖主張

    被告有拒絕原告通行之情形，然對此並未提出任何證據以實

    其說，則本件依原告目前所提證據，未見被告有侵害原告之

    袋地通行權，或妨害原告袋地通行權之行使，或侵害原告袋

    地通行權之行使之虞，則原告起訴請求本院命被告應容忍原

    告通行系爭通行範圍部分之土地，並不得設置障礙物或為妨

    礙原告通行之行為部分，亦屬無理，應予駁回。

四、綜上所述，原告提起本件訴訟，請求確認原告對系爭土地之

    系爭通行範圍部分存有通行權，併請求本院命被告應容忍原

    告通行系爭通行範圍部分之土地，並不得設置障礙物或為妨

    礙原告通行之行為，欠缺權利保護之必要，並無理由，應予

    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

    經審酌後均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一一論述，併此

    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2　　日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庭

　　　　　　　　　　　　　　　法　官　張文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應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2　　日

　　　　　　　　　　　　　　　書記官　翁靜儀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417號

原      告  林川勝  

訴訟代理人  趙立偉律師

被      告  李林花  



訴訟代理人  吳光群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通行權存在等事件，本院於中華民國114年9月2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一、被告同意者。」「被告於訴之變更或追加無異議，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視為同意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1款、第2項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起訴時，其訴之聲明第1項原為：確認原告就所有坐落宜蘭縣○○鄉○○○段000○000地號土地，對於被告就所有坐落宜蘭縣○○鄉○○○段000○000地號如起訴狀附圖編號B所示之土地（詳細面積待實測）有通行權存在（見本院卷第9-10頁）。嗣經本院會同地政人員前往前揭土地進行履勘繪測並經繪製原告所指之通行處所圖（即附圖）（見本院卷第75-87頁）後，原告嗣於民國114年9月23日言詞辯論時具狀變更其前項聲明為：確認原告就所有坐落宜蘭縣○○鄉○○○段000○000地號土地，對於被告就所有坐落宜蘭縣○○鄉○○○段000○000地號如附圖編號A、B所示之土地有通行權存在（見本院卷第177-178頁）。而被告對原告前揭訴之變更追加，並未表示異議即為本案之言詞辯論，揆諸前開規定，原告前揭訴之變更自屬合法，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原告為宜蘭縣○○鄉○○○段000○000地號土地（下合稱本案土地）之所有權人，本案土地因無適宜之聯絡，致不能為通常使用，屬於袋地，長久利用相鄰之被告所有之宜蘭縣○○鄉○○○段000○000地號土地（下合稱系爭土地）如附圖編號A、B所示範圍（下稱系爭通行範圍）出入通行，惟被告現竟拒絕原告通行系爭通行範圍土地，致本案土地無法通行至公路，為此，爰依民法第787條之規定提起確認通行權存在訴訟，請求確認原告所有之本案土地對被告所有之系爭土地如附圖編號A、B所示範圍（即系爭通行範圍）有通行權存在，並請求命被告應容忍原告通行前項通行權範圍土地，並不得設置障礙物或為妨礙原告通行之行為等語。並聲明：㈠同前述變更後訴之聲明第1項。㈡被告應容忍原告通行前項通行權範圍內之土地，並不得設置障礙物或為任何妨礙原告通行之行為。

二、被告則以：被告同意原告就系爭土地之系爭通行範圍部分有袋地通行權，且被告沒有阻擋或妨害原告通行，本件並無確認利益，惟如法院認原告有確認利益，則認系爭通行範圍非屬侵害最小之通行處所及方法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如主文所示。

三、本院之判斷：

(一)按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規定「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者而言（最高法院42年台上字第1031號判例、110年度台上字第3198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原告起訴主張其所有本案土地為袋地，聲明請求確認原告對被告所有之系爭土地於系爭通行範圍之部分有通行權存在，而被告對原告主張對上揭土地範圍有通行權，業於本院言詞辯論期日明確表示同意（見本院卷第174頁），而原告雖主張被告有拒絕原告通行之情形，然本件經本院會同兩造於114年7月17日前往本案土地及系爭土地進行履勘，已明確可見系爭通行範圍土地目前係鋪設柏油或水泥道路使用，其上未設有阻礙物或私設鐵門等，任何人均可藉此道路通行至本案土地，此有本院履勘筆錄在卷可考（見本院卷第75-77頁），憑此情形，均堪信本件兩造對於原告就系爭通行範圍土地存有通行權乙節並無爭議，即原告具有袋地通行權之法律關係存否並無不明確之情形，揆諸前開說明，本件原告提起本件確認訴訟，應無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其欠缺權利保護必要，且其情形無從補正，應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2項之規定判決駁回。

(二)又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有妨害其所有權之虞者，得請求防止之。」「前項規定，於所有權以外之物權，準用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就其主張有通行權之範圍，併請求本院命被告應容忍原告通行系爭通行範圍部分之土地，並不得設置障礙物或為妨礙原告通行之行為，惟查本件被告實際上並無妨害原告通行系爭通行範圍土地之行為，業如前述，而原告雖主張被告有拒絕原告通行之情形，然對此並未提出任何證據以實其說，則本件依原告目前所提證據，未見被告有侵害原告之袋地通行權，或妨害原告袋地通行權之行使，或侵害原告袋地通行權之行使之虞，則原告起訴請求本院命被告應容忍原告通行系爭通行範圍部分之土地，並不得設置障礙物或為妨礙原告通行之行為部分，亦屬無理，應予駁回。

四、綜上所述，原告提起本件訴訟，請求確認原告對系爭土地之系爭通行範圍部分存有通行權，併請求本院命被告應容忍原告通行系爭通行範圍部分之土地，並不得設置障礙物或為妨礙原告通行之行為，欠缺權利保護之必要，並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經審酌後均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2　　日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庭

　　　　　　　　　　　　　　　法　官　張文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2　　日

　　　　　　　　　　　　　　　書記官　翁靜儀





